
大学生走读安全责任承诺书

按照上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规定，学生应在校内学生宿舍住宿。由于本人

（班级： 学号： 身份证号： ）强烈要求办理

走读，不在学校宿舍住宿，经家长 同意，手机号码： ，

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

不在学校指定宿舍住宿。为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和不良后果，本着对学校负责、对自

己负责的态度，现郑重承诺:

1.申请在外住宿系本人自愿，而且得到家长同意，所填写的走读申请审批表内容

全部属实，如有隐瞒或欺骗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。

2.恪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讲究社会公德，遵守住宿地的治安管理条例及其它管理规

定。

3.自觉遵守校纪校规，认真学习，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组织的活动，服从

学校、学院管理。

4.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提高对人身财产安全的防范意识。在外住宿期

间，不进行迷信和宗教活动，不参加邪教组织，不参加对抗性较强的运动;不登陆非法

网站，不传播不健康的信息;不进酒吧、网吧等娱乐场所;不私自下江河、湖泊、水塘

等游泳、划船等其他水上活动;远离施工现场、违章建筑等，防止意外伤害事故发生;

不酗酒、赌博、打架斗殴、聚众喧哗;注意交通、人身安全，不乘坐无证无照经营私车、

黑车、注意防盗、防诈骗、防传销;注意饮食卫生，防止疾病传染，以及其它未尽事项。

5.本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在外住宿期间发生事故，致使本人或他人人身、财产

等造成的损害，由本人负责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6.每周与班主任联系一次，汇报在外住宿期间的学习、生活情况。每月向辅导员

书面汇报住宿期间遵纪守法等情况。未及时进行联系的比照旷课进行相应处理，一次

未联系记旷课 2 学时。

7.凡因在外住宿联系不畅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学校不承担责任。

8.如果学校及学院对宿舍有新的调整安排，要求学生回学校居住，学生应无条件

搬回寝室。

9.在校外住宿期满后应按时搬回指定宿舍住宿，否则学校、学院将按照《盐城工

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。

学生签名: 家长签名: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